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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专利制度的核心是鼓励技术发明创造。因此，健全技术创

新激励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关键是要在产权上建立鼓励

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

我国现行职务发明专利权属制度的缺陷

依据我国《专利法》，职务发明创造不仅归雇主所有，而且其

范围定义太宽，包括“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

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对于“同样是执行本单位

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从事研究工作，

有的人能有重大成就而有的人却成果贫乏”的现象，这一规定缺

乏针对性，难以从产权制度上激励发明创造。可以说，专利权属

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严重限制了我国科技人员的主动性、灵活性

和创造空间。

根据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2条第1款，职务发明具体

包括：1）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的发明创造；2）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

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做出的发明创造；3）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

作后1年内做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

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这一定义接近德国法律中“职务

发明”的规定，但德国的职务发明专利的原始权归发明人，雇主

拥有的是实施选择权。

我国法律这种过于强调“公有”的职务发明权属观，实践中

不仅不利于鼓励创新，还易滋生一些本可避免的诉讼风险。例

如，2008年3月，哈某自行设计发明医疗器械“多功能喉镜”后，

向国家专利局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专利证书。同年4月，

哈某欲将其专利权转让给某市医疗器械厂时，哈某所在医院以

该项专利系利用本院设备在本职工作中搞科研发明为由，要求

哈某将专利权交回医院，否则将不对其进行立功、晋级申报工

作。哈某当时迫于医院压力函告国家专利局将专利权转归医院

所有。同年10月，哈某又致函国家专利局，表示该项专利权所

有权人的变更非本人真实意思，要求撤回转让申请。2009年5
月，涉案医院从某市医疗器械厂取走哈某的专利证书。为此，哈

某向所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权利归属。

本案两级法院认为：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是指利用本单

位的资金、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向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本案

所涉实用性多功能喉镜，从设计研制念头的萌发、构思到设计、

试制所需的原材料，均是哈某在本职工作之外作出的发明创造，

哈某在设计“多功能喉镜”和申请专利之前，被告某医院从未下

达该项科研任务，哈某也未利用本院设备和经费，故属非职务发

明创造，这种“多功能喉镜”专利权应归哈某所有。

在一个鼓励发明创造的专利法框架下，企业通过建立公平

合理的权属分配机制和权属商谈机制，从产权上健全鼓励发明

创造的激励机制，类似本案这种专利权属纠纷完全可以避免。

改进鼓励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专利申请第一大国。然而，汤森路透

的报告显示，全球最具创新力100家企业，无一家中国公司。国

际上，评价专利技术的指标，除了专利申请数量之外，还有3项

质量标准：1）成功率，即最近3年专利申请数与批准数之比；2）
全球化，即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4大专利局申请的专利数；

3）影响力，即专利的他引频率。按照这样的标准，全球最具创新

力100家企业大多数为美国和日本公司。

这一结果与美国、日本政府实施激励型科技政策、公司实行

奖励制度鼓励发明创造密切相关。激励或奖励不仅包括金钱和

荣誉上的鼓励，还包括权属上的倾斜制度。依据发明人成果的

取得方式，以及技术创新发明人与其作出该项创新技术所依托

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对发明成果的权属作出不同安排或约定，并

可制定相应的累积计分制、等级奖励制等多种表彰制度。

相比之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关于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一直要求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

人和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依法或依政策给予奖

励。然而，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案，一些企事业单位往往

强调职务发明归单位所有，职务发明人常常享受不到应得的奖

励，不少职务发明人难以获得依公平原则应该享有的发明产权、

荣誉和经济回报，员工发明创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导致专利技

术质量也普遍不高。

针对此情，国家层面应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综

合考虑发明创造人的智力劳动和智慧贡献、获得发明成果的方

式、用人单位提供的各种条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作用：1）建立

专利权共有制度和权属协商制度，承认智慧贡献和智力劳动对

于技术发明创造的根本性；2）规范公共机构职务发明人的补偿

和奖励制度，细化国有和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的职务发明人补

偿和收入分配办法，落实对发明人的激励机制；3）在成果转化发

明方面，允许雇主优先选择实施雇员非职务发明专利。

在企业层面，应通过职务合同或委托合同等协商方式，建立

依据公平原则商谈横向联合和协同创新的机制，明确专利技术

质量要求。为此，需要从严界定职务发明的适用范围、条件，给

雇员或第三方留有更多自由创造的空间，探索以共同所有权、雇

员享有专利权、独立合同方所享有的权利、其他第三方所享有的

权利这些法律方式激活发明创新动力的具体制度条件，为提高

专利技术质量提供制度支持。

总之，只有从政府和企业层面共同改进鼓励发明创造的激

励机制，才能有效克服制约重大发明创造成果喷涌而出的消极

因素从而全面提升专利技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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